关于《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落实好惠民殡葬政策，博山区民政局代区政府办公室起草了《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将起草情况作以下说明。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2021年2月，我区印发了《博山区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实施意见》（博政办字〔2021〕8号），5年以来，全区殡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累计惠及群众2万余人，切实减轻了群众负担，成为助力推进移风易俗、维护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民生保障政策。以上文件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为确保政策的延续性，坚持殡葬事业公益属性，进一步减轻群众殡葬负担，深化殡葬改革，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对部分政策内容进行了修订。
二、起草依据

《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211 号）、《关于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殡葬建设的指导意见》（鲁厅字〔2019〕7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3〕235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淄政办发 〔2025〕9号）等文件。
三、主要内容

《通知》包括免费对象、免费项目、申请程序、结算规定、经费保障、监督管理、其他要求等内容，共7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通知》明确了免费对象和免费项目的范围。
（二）《通知》明确了免费项目的申请程序和结算规定。
（三）《通知》明确了经费的基数和市级、区县所承担的比例。
（四）《通知》明确了监管部门、相关责任、处罚情况。
四、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
本办法公布日期是XXXX年XX月XX日，实行日期是XXXX年XX月XX日。
